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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3                            证券简称：欧比特                            公告编号：2021-052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欧比特 股票代码 3000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可嘉 肖洁雯 

办公地址 
珠海市唐家东岸白沙路 1 号欧比特科技

园 

珠海市唐家东岸白沙路 1 号欧比特科技

园 

电话 0756-3399569 0756-3399603 

电子信箱 wukj@myorbita.net zqb@myorbita.net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28,635,619.30 341,275,468.14 -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519,064.63 31,471,983.46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450,662.38 18,987,859.86 2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641,448.03 -94,980,758.80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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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3 0.0448 3.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3 0.0448 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07%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857,144,939.71 3,933,246,526.61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2,882,529.54 3,031,228,449.17 1.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5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金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8% 105,904,291 0 0 105,904,291   

颜军 境内自然人 11.67% 81,912,194 6,771,150 66,512,508 15,399,686 质押 3,179,900 

湖北长江航天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湖北

长江航天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7% 16,642,335 0 0 16,642,335   

深圳市高新投保

证担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7,513,633 0 0 7,513,633   

王大成 境内自然人 0.67% 4,671,392 760,000 0 4,671,392   

王涛 境内自然人 0.62% 4,369,800 -361,600 0 4,369,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

行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2% 4,337,195 3,111,800 0 4,337,195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

联安中证全指半

导体产品与设备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4,111,277 4,538,179 0 4,111,277   

珠海市欧比特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4,001,600 0 0 4,001,600   

金勇 境内自然人 0.50% 3,506,000 -17,900 0 3,50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股东颜军先生是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3、股东"颜军、珠海市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4、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1、公司股东王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65,3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04,500 股，实际持有 4,369,800 股；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情况说明（如有） 2、公司股东金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00 股外，还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66,000 股，实际持有 3,506,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募集资金管理 

2021年3月1日，经公司2021年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4,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以及不超过 

20,0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实施现金管理，进行保本性质的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国债

逆回购或其他保本收益凭证，投资期限自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

可滚动使用。 

2、变更独立董事 

因公司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恩先生因工作调整辞任独立董事职务，2021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补选孙

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材料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并经2021年3月1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孙策先生正式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5日、2021年2月8日、2021年3月5日、2021年3月12日、2021年3月23

日、2021年4月20日、2021年5月13日、2021年5月28日、2021年6月25日披露了由于李小明违规为其个人借

款担保系列案件引起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4、公司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1年7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颜军、李小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1﹞048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广东证监局指出公司有关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义

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达到5%时交易及信息披露不合规的

三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并决定对公司及董事长颜军、时任董事李小明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其中，针对公司有关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

义务等两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公司特此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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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019年6月期间，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铂亚信息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李小明在未经铂亚

信息及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其原为铂亚信息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的身份与职务便利，在隐瞒了铂

亚信息及本公司的情况下，其个人与区继裕、苏文权、李勇明民间借贷、P2P 平台代理人签订了《借款合

同》，以铂亚信息名义为其个人借款债务进行担保，以个人联合铂亚信息的名义向广州冠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实则为其个人借款，企图铂亚信息承担其债务。李小明私刻公章并刻意隐瞒有关

借款和担保情况，导致铂亚信息及本公司目前涉及多起诉讼。（详见《报告全文》第六节 重要事项 八、

诉讼事项） 

铂亚信息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铂亚信息任何对外担保、抵押或设定其他负担须经股东同意方可

实施，否则该借款或担保行为无效，李小明作为法定代表人，无权私自决定。而李小明利用其担任铂亚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期间的身份，伪造铂亚公司的印章并以铂亚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借款或担保，

从未取得铂亚公司股东欧比特公司的审批和通过，铂亚信息及股东欧比特事前均不知情，事后也不予追认，

李小明的行为超越了铂亚信息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权限范围，违反了《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构

成无权代表。 

李小明以个人名义的所有对外借债，完全系李小明个人使用，属于其个人行为，与铂亚信息无关。铂

亚信息关于任何对外担保、抵押或设定其他负担须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方可实施的相关规定在

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16日收购期间多次披露，在此情形下，李小明之债权人其实有条件对担保、

借款是否得到授权或同意进行审查而未审查。 

李小明因涉嫌伪造、变造印章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立案侦查。经过鉴定，李小明在已披露案件上

的部分《保证合同》所盖印章与铂亚信息的备案印章不一致。对此，李小明其自书的《情况说明》中，也

自认私刻、铂亚信息印章之事实。 

依据公司法第16条、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及《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政策精神，尤

其依据2021年1月1日最高法颁布并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9

条第2、3款的规定，“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对人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或者相对人与

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前两款规定。”之规定，

公司管理层及专业律师团队认为：李小明利用铂亚信息违规借款担保所签订的担保合同和借款合同对铂亚

信息不发生法律效力，上市公司及铂亚信息无需对此承担所谓的担保、还款或赔偿责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案件之苏文权案、区继裕案已出具二审判决：担保合同对铂亚信息无效，但

由于铂亚信息对法定代表人行为监管不力，仍需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关于广州冠盛案的一审法院判决，

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回避和不审查许多重要事实，包括广州冠盛是否是职业借贷人、是否是非善意的合同

相对人、李小明是否是越权代表，在李小明提出抗辩之情形下诉请金额是否真实、涉案借款合同上铂亚信

息的印章是否是李小明伪造后倒签并加盖的等等，最终导致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中，在没有证据

证明欧比特公司存在滥用公司人格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故

意加重了欧比特公司的证明责任，明显背离了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欧比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是

重大认定错误，欧比特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公司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2021

年8月24日完成庭询，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进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公司管理层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已在2020年度审计报告中，结合当时苏文权案的一审判决

结果及区继裕案的二审判决结果，根据财务谨慎性原则，对该涉诉事项已计提了预计负债4221.13万元。 

针对李小明利用铂亚信息违规借款担保并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事宜，本公司全力推动案件向好发展，

积极与相关各方沟通协调，该事件的发生及进展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及管理正常运转不会造成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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